附件

平顶山市民政局 平顶山市财政局
关于提高2026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财政补助水平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民政局、财政局，高新区农社局、财政局：
为做好2026年全市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根据《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2026年河南民政工作要点》（豫民文〔2026〕34号）及《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发展改革委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调整工作的指导意见》（豫民〔2024〕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决定提高我市城乡低保等社会救助保障标准。现通知如下：
一、调整后标准
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不低于755元（较上年697元增加58元）、593元（较上年523元增加70元）；其中财政补助水平相应提高，分别达到月人均不低于377.5元、296.5元；城乡低保金实行分档发放的，结合申请家庭困难程度科学合理设置分档，原则上不少于5档。各县（市、区）要根据当地财政保障能力等实际制定相应的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并报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备案。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仍按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执行。照料护理标准依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服务需求分档制定，一般可分为三档，特困人员全护理、半护理和全自理。照料护理标准原则上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3、1/6和当地重度残疾人照料护理补贴标准执行。
二、执行时间
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财政补助水平及特困供养标准从2026年7月1日起执行。城乡低保资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按月发放，每月10日前发放到位。
三、资金保障
各县（市、区）要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通过惠民惠农资金“一卡通”直接支付到救助对象账户。对于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补助资金统一支付到供养服务机构。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投入，将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列入本级预算，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